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2011年秋季田径运动会

竞  赛  规  程
一、主办单位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体育运动委员会

二、承办单位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基础科学部

三、竞赛日期和地点

日期：2011年11月3日至4日（如遇雨天另行通知）。

地点：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体育场

四、参赛单位

全校各单位

五、宗旨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师生体质

第一部分   学  生

（一）竞赛项目

1.男子（18项）：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5000米、110米栏(91.4cm)、400米栏、4×100米接力、4×400米接力、跳高、跳远、立定跳远、三级跳远、铅球（7.26kg）、后抛实心球（2kg）、标枪（800g）、七项全能（100米、110米栏、1500米、铅球、标枪、跳远、跳高）；
2.女子（16项）：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3000米、100米栏(76.2cm)、4×100米接力、4×400米接力、跳高、跳远、立定跳远、铅球（4kg）、标枪（600g）、后抛实心球(1kg)、五项全能（100米、800米、跳高、铅球、跳远）；
（二）竞赛办法

1.报名人数

每人限报两项（接力除外），每单位每项限报4人，全能运动员不能兼报单项但可兼报接力，接力项目每单位限报一队。

2.每单位报领队1人，教练员1-2人

3.100米、200米及400米的竞赛人数不足8人时，只设一个赛次；田赛项目不设资格赛。

4.各系按组委会编发的号码，比赛时必须佩带（号码对照运动员名册）。

5.比赛时携带学生证，否则不允许参加比赛。

6.各组别不足3人（队）报名的项目，取消该项比赛。

（三）竞赛规则

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田径竞赛规则及全能运动员评分表。

（四）运动员资格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在籍大学生（包括本科生、专科生）身体健康者（心血管、低血糖、哮喘、乙肝等疾病患者不能报名参加比赛），均可代表所在院（系）参加比赛。

（五）比赛场地、器材

1.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南区塑胶田径场及外围运动场。

2.除运动员所用钉鞋（必须符合塑胶跑道）自备外，其它器材由大会提供。

（六）报名表须加盖院（系）公章。

（七）录取名次

1.个人名次

（1）各组别男、女各单项均取前8名，按9、7、6、5、4、3、2、1计分。参赛人数等于或不足8人（队）时，名次减一录取，计分方法同上。

（2）全能、接力双倍计分。

（3）名次并列者，以相同得分计算，无下一名次。

（4）经核实非本院（系）学生参加比赛的，除取消所获得的名次和得分外，还将取消该院（系）本届大会的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资格。

2.团体名次

取男子团体总分前六名，女子团体前六名，男女团体总分前三名，团体总分按运动员在单项比赛中得分和达二级运动员水平（或达一级运动员水平）加分的总和计算，得分多者名次列前；若相等，则达一级或达二级运动员水平多者名次列前；若仍相等，则以获得比赛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余此类推。

3.破校运动会记录或达二级运动员水平者加9分，达一级运动员水平者加18分。

（八）奖励

    1.男、女团体前六，男女团体前三予以奖励；

2.获单项前八名，给予奖励；

3.按有关规定评选2个“体育道德风尚奖”，具体办法另行规定。

（九）报名

    各单位将报名表一式两份加盖单位及校医院公章于2011年10月20日下午五时前送体育教研室，逾期不报者，视作弃权。提交后不得更改。
    各单位在上交报名表时，请将EXCEL电子档名册（如下示范）发送至邮箱44972901@qq.com。

男子组：

100向星宇

101周  纲

102郭  栋

103骆剑锋

104朱永昭

105朱柏桦

106陈彦伯

107丁  勇

108裴  默

109王子楗

110徐泽昊

111陈迪隆

112陈加书

113李  奇

114丁  勇

女子组：

140谢  静

141牟  薇

142张俏俏

143虞静观

144姜桂芬

145赵  娟

146王小丹

147王  芳

148李慕莎

149刘天芬

150徐  辉

151杨  晶

152庞  青

153张  莹

154张敏乐

（十）各单位（学生）起止号码表

	单  位
	起止号码
	备注
	单  位
	起止号码
	备注


	
	起始号
	终止号
	
	
	起始号
	终止号
	

	计算机
	100
	199
	
	信息
	200
	299
	

	自动化
	300
	399
	
	城建
	400
	499
	

	外语
	500
	599
	
	经管
	600
	699
	

	新法
	700
	799
	
	艺术
	900
	999
	

	
	
	
	
	
	
	
	


（十一）本规程由大会组委会负责解释。

大会组委会

2011年10月12日

第二部分     教  工

（一）竞赛项目

    田径：

1.男子项目：跳远、铅球（5kg）；
2.女子项目：立定跳远、铅球（4kg）。
大众项目：

1.乒乓球摇摇乐（男、女各3人）；

2.羽毛球打靶（男、女各3人）；
3.一分钟计时投篮（男、女各5人）；
4.排球隔网对垫（男、女各5人）；
5.百米定向（45岁以下2男2女，45岁以上2男2女）。
（二）竞赛办法

1.报名人数：田径单项每单位至多报2人，大众项目不限；
 2.每单位报领队1人，教练员1人。
（三）竞赛规则

1.田径项目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田径竞赛规则。
2.乒乓球摇摇乐：将乒乓球盒绑在后腰上，通过身体摇摆将盒中的10个乒乓球摇出，不得用手触碰球盒的任何部位，每触碰一次则在球盒中加10个乒乓球以示惩罚。6人同时进行，以30秒摇出乒乓球多者为胜。
3.羽毛球打靶：两人配合，一人在发球线后发球，另一人将球打回分值区域（必须过网），按球所落到的分值区域算分，每组发8个球，把所有有效的分值相加，分值高者排名靠前。
4.一分钟计时投篮：两人1球为一组，在距离篮框4米的圆弧以外投篮，自投自捡，可两人轮换进行投篮或一人投篮另一人捡球，踩线进球无效，将每组进球数相加，投进多者排名靠前。
5.排球隔网对垫：必须采用双手对垫，过网为有效（调整球无效），将所有有效球数量相加，数量多者排名靠前。
6.百米定向：分为45岁以下男女和45岁以上男女四个组别。看图30秒，然后听裁判口令出发。要求按照图上的顺序一次打卡，不能错打、漏打，否则按失败处理，不计成绩；运动员不得接受除地图、指北针之外的任何帮助，否则按犯规处理，取消比赛成绩，用时最少者排名靠前。
（四）运动员资格

本单位的职工身体健康者（心血管、低血糖、哮喘、乙肝等疾病患者不能报名参加比赛）均可代表所在单位参加比赛。

（五）比赛场地、器材

1.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南区体育中心。

2.器材由大会提供（跑鞋除外）。

（六）录取名次及奖励

1.个人名次

（1）各组别男、女各单项均取前8名，按9、7、6、5、4、3、2、1计分。参赛人数等于或不足8人（队）时，名次减一录取，计分方法同上。

（2）名次并列者，以相同得分计算，无下一名次。

2.团体名次

取男女团体总分前6名，团体总分按运动员在单项比赛中得分总和计算，得分多者名次列前；若相等，以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若仍相等，则以获得第二名多者名次列前，余此类推。

3.各组别不足3人（队）报名的项目，取消该项比赛。

（七）奖励

1.获单项前8名、团体总分前6名者，给予奖励。

2.设体育道德风尚奖2个具体（办法另定）。
（八）报名

各单位将报名单一式两份加盖单位及校医院公章于2011年10月22日下午五时前送体育教研室，逾期不报者，视作弃权。提交后不得更改。

（九）本规程由大会组委会负责解释。
大会组委会

2011年10月12日

